情况说明
致：云南开放大学

我公司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与贵校签订的《学校保洁服务合同》，原定合同期限为三年，第一年合同自2023年4月12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止，第二年合同自2024年5月10日起至2025年5月9日止。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贵校于第三年服务期间（即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8月17日）出现了款项支付中断，共计3个月零10天。后经双方沟通，贵校就其中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8月17日期间的款项进行了补付，但2025年5月10日至2025年5月17日，共计8天的服务款项尚未支付。

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上述事宜达成如下处理方案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  原合同截止日期由2026年5月9日顺延至2026年5月17日，顺延期共计8天。
2.  在上述顺延的8天期限内（即2026年5月10日至2026年5月17日），我方无需再提供保洁服务，但贵校仍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标准，向我方支付该8天的服务费用。
3.  贵校支付上述款项后，双方关于原合同项下的所有付款义务即告全部结清，互无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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